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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泛海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23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强制执行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2022 年 8 月 30 日，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）查询到，公司及公

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国泛海”）新增一项被执行信息。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债务的基本情况 
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

资产北京分公司”）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信达资产湖北分公司”）原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

重组债务余额合计为 55.9 亿元。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，经友好协商，

包括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、泛海集团有限

公司（系中国泛海控股股东，以下简称“泛海集团”）、信达资产北

京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湖北分公司等相关方签署了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

由泛海集团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信达”）

等相关方共同设立合伙企业即芜湖信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芜湖信海”），并约定信达资产湖北分公司及信达



2 

 

资产北京分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对公司上述债务（以下合称“信达债

务”）对应的债权注入该合伙企业，泛海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泛海绿能

投资有限公司的 57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泛海绿能股权”）注入该合伙

企业，约定以上述泛海绿能股权为信达债务提供还款来源，即后续泛

海集团处置泛海绿能股权的所得将优先用于偿还上述债务（具体情况

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、2020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）。公司及

相关控股子公司与芜湖信海签署了《债务重组协议》，确定了债务偿

还安排，约定公司债务重组宽限期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21 日。泛海集

团、中国信达等相关主体签署了《合伙协议》。 

自上述重组以来，芜湖信海通过处置合伙企业资产、收回底层债

权等方式获得现金约 43.45 亿元，所得现金除支付管理费、税费、审

计等费用及留存运营资金外，全部用于向中国信达优先分配重组债务

本金及收益。 

二、本次强制执行情况 

2022 年 8 月 30 日，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到，公司、

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、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

资有限公司、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星火房地产
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、大连黄金山投资有

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新增被执行信息，执行标的为

66.01 亿元，执行法院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 

据初步了解，申请执行人为芜湖信海，执行依据为北京市长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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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。信达方因认为公司未依照《债务重组协议》约

定执行还款计划，而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强制执行。 

经与泛海集团及泛海方共同执行事务合伙人核实，信达方通过芜

湖信海申请执行证书及强制执行未经泛海集团及泛海方共同执行事

务合伙人同意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。 

三、其他 

目前，公司对芜湖信海债务的抵质押物充足，公司正在积极通过

各种方式加快解决与信达方的债务问题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监管规则的要

求，严格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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